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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娱亲指的是孝养父母要“致其乐”，应做到忠、察言观色与爱屋及乌。娱亲

是孝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核心是诚敬之心。娱亲难在屈从，既不能为了让

父母高兴而绝对服从，也不能在父母有过时不依不饶地劝谏不止，而是要懂得

婉谏屈从之道，变通顺从，既顺父母之意，又成父母大义。娱亲背后的动机很复

杂，里面包含了不同的现实诉求：或为感念父母养育之恩，或为赢得父母对自己

的喜欢，或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或为赢得一定的社会名声，等等。但是，纯

功利性的娱亲是一种伪孝，即使是借孝谋取私利，也应先孝后利，端正行孝初

心。因此，我们要明辨真孝与伪孝，做到知行合一行真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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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媒体报道的一些身边人、身边事中发现，
现代的亲子关系有些颠倒，下对上的“孝”变成

了父母一味顺从子女，而对自己的上一代关爱

不足。究其原因，是因为有些人不知孝，有些人

知孝而不行孝。孔子认为，大凡有孝心的子女

孝敬父母，必须做到５个方面，即“居则致其敬，
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

其严”［１］３８。在现代社会，“养则致其乐”提醒我

们，孝养父母，不只是物质上的赡养，还有精神

上的愉悦，要让父母放心、开心，也就是要娱亲。

学术界对孝道多强调“致其乐”的重要性及其

应然状态，较少论及如何“致其乐”。鉴于此，

本文拟在深入分析娱亲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娱

亲的具体方法，尤其是在遇到两难困境时如何

正确对待，以明辨真孝与伪孝，为践行知行合一

的真孝观提供参考。

　　一、娱亲的内涵

在继承孔子娱亲思想的基础上，曾子对

“致其乐”做了进一步解释。《礼记·内则》写

道：“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

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

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是故

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

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２］８５４也就是说，孝顺的

子女在奉养父母的时候，要使父母心情快乐，不

违背父母的意志，使父母耳目愉悦，休息起居安

逸无忧；说父母爱听的话，把好吃的、好看的先

给父母享用；侍奉父母要忠心耿耿，始终如一，

直到自己生命结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所

谓娱亲（“致其乐”）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做。

一是忠。“忠养”即“中心养之”，以发自内

在的诚敬之心奉养双亲。对父母之“忠”是没

有时间期限的。子女长大成才不再依赖父母的

时候，父母年老疾病缠身变成“拖累”的时候，

甚至是父母离世之后，子女对父母之诚敬都不

能松懈半分。

二是察言观色。“乐其心”“乐其耳目”是

指要细心观察，从父母的需求出发，尽己所能地

满足父母的需求，投其所好，所做之事要顺其

心，所说之话要顺其耳，所见之物要顺其眼。遗

憾的是，当下有些人侍奉领导，察言观色，溜须

拍马，竭尽所能，而对双亲则用心较少，即使行

孝也只是从其自身的角度出发，如同《庄子·

外篇·至乐第十八》中鲁侯对待海鸟，只是像

对自己一样赡养父母，而不是从父母的需求出

发赡养父母。

三是爱屋及乌。“爱父母之所爱，敬父母

之所敬”，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与此句相

对的另一句是“恨父母之所恨，恶父母之所

恶”。如果子女与父母所爱、所敬不同，或是子

女之所爱、所敬正是父母之所恨、所恶，那么子

女违逆自己的本心而顺应父母之志将是情感上

的两难选择。

历史上较为有名的孝子娱亲故事是“老莱

娱亲”。春秋时期，楚国贤士老莱子为躲避世

乱，与父母、妻子隐居，自耕自种，自给自足。老

莱子非常孝顺父母，总是千方百计地讨父母的

欢心。隐居生活清苦，他便寻找各种味美的食

物给父母品尝；隐居生活寂寥，他便养些声音清

·３４·





《庄子·外篇·至乐第十八》：“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

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

“老莱娱亲”的故事有多个版本，现广为人知的是编录于元代的《二十四孝》中“戏彩娱亲”的版本。该书成书较晚，故

事经改编之后，省略了一些衔接的细节，有些地方读起来比较突兀。本文“老莱娱亲”的故事综合了以下３个版本：一是《艺文
类聚·卷二十·人部四·孝》：“《列女传》曰：‘老莱子孝养二亲，行年七十，婴儿自娱，著五色采衣，尝取浆上堂，跌仆，因卧地

为小儿啼，或弄乌鸟於亲侧。’”二是《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三·人事部五十四》：“师觉授《孝子传》曰：老莱子者，楚人。行

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著班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因僵仆为婴儿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

不称老，为其伤老也。’若老莱子，可谓不失孺子之心矣。”三是《二十四孝·戏彩娱亲》：“周老莱子，至孝。奉二亲，极其甘脆。

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着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尝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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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的乌鸟为父母解闷。老莱子家庭和睦，人长

寿。他７０多岁的时候，父母都还健在。人生七

十古来稀，可是老莱子从不自称年老，甚至故意

穿色彩斑斓的衣服，像顽皮的小孩子一样逗父

母开心，希望他们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有

一次，老莱子挑水经过堂屋的时候，不小心跌倒

扭到了脚，恰巧父母在堂屋里见到了这一幕，老

莱子担心父母知道脚跌了的实情后会伤心，就

干脆忍痛将身体僵硬地倒地，夸张地像婴儿一

般在地上啼哭，父母以为他是故意跌倒做秀的，

也就不以为意，这样脚跌一事就被他巧妙地掩

饰过去了。

这个故事的主旨是：为人子女，应该多替父

母着想，为父母解忧，尽可能地让父母心情舒

畅。但是，“老莱娱亲”的故事让鲁迅觉得不解

和反感，他认为一个应该拄着拐杖的老头子竟

然拿着“摇咕咚”在父母面前装可爱，太“装佯”

了，而且后之君子将其改得“诈”起来，将其孝

行极端化，有点过犹不及，让人心里不舒服［３］。

恢复故事可能的本来面目，老莱子并不是一个

让人反感的人，似乎是一个人老心不老的“老

顽童”，虽然没有成就一番事业以显父母，却竭

尽所能忠养双亲，“致其乐”。

　　二、娱亲贵在诚敬

娱亲是孝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核心是

诚敬之心。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

不辱，其下能养。”［２］１３３２此说谓，孝顺父母有三

种境界：首先是从内心深处尊敬父母，使父母从

心底里感到高兴；其次是立身行道，扬名后世，

为父母争光，不使父母蒙受耻辱；再次是让父母

吃饱穿暖，为其养老送终。明代徐皇后的《内

训·事父母章第十二》中说：“若夫以声音笑貌

为乐者，不善事其亲者也，诚孝爱敬，无所违者，

斯善事其亲者也。”清代王相的笺注补充到：

“训言子女无诚敬之心，但以声音笑貌为娱亲

之饰，未足以为孝心也。孝出于至诚，敬生于至

爱，无所违逆，斯云善矣。”意思是说，子女奉养

父母，只有娱亲的外在表现而无内在的诚敬之

心，并不能称为孝。老莱子之所以有穿彩服哄

父母开心、诈跌让父母宽心、父母在而不言老等

娱亲表现，都是出于他对父母的至诚至爱之心，

所以看似滑稽的可爱之举而能流传千古、善以

示后。

《礼记·祭义》曰：“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

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

容。”［２］１３１９虽然相由心生，外表在一定程度上能

反映人的内心世界，但大多数人难以明辨“相”

与“心”之间的异同。有善于伪装者，有不善于

表达者，眼见未必为实，“婉容”“愉色”“和气”

有时未必为深爱，人心难辨，非日久难知马力。

在现代社会，有些多子女家庭仍存在巧言令色、

在父母面前争宠、争夺资源的现象，也有共得了

患难却共不了富贵或共得了富贵却共不了患难

的亲子关系，还有更为敏感的婆媳关系和养父

母与养子女关系等。总之，有很多人只注重维

持表面和谐而忽略了诚敬之心，因为娱亲的孝

行是否内含诚敬之心并非一时三刻能察知，所

以人们更为看重的是娱亲的外在之形而非内在

之心，子女以声音笑貌“哄”父母开心，父母也

图个一时的心情愉悦，彼此都降低了娱亲的基

本要求。

　　三、娱亲难在屈从

奉养父母，既要诚敬又要顺意娱亲使其安

乐无忧，那么，从父母之令而不争的绝对服从就

是孝吗？

在《孝经·谏争章》中，曾子曾问孔子：“敢

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１］４７孔子曰：“父有

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

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

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１］４８也就是说，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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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母有过失的时候，子女应当劝谏，“有非而

从，成父不义”，不劝谏的话，反而会害了父母，

陷父母于不义。

孔子反对将孝理解为唯父母之命是从，那

么孝子应该怎样劝谏父母呢？曾子在《礼记·

内则第十二》中曾说：“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

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

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

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２］８３８即

是说，父母有过错的时候，子女应当察言观色，

选择一个恰当时机，和颜悦色、低声细语地加以

劝谏；若是谏言不被采纳，应仍像往常一样孝敬

父母，等父母高兴了再借机劝谏；如果犯颜劝谏

让父母不高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陷父母于

不义，不如硬着头皮再多加劝谏；如果父母因此

发怒而打了自己，不能心存怨恨，应仍像往常一

样孝敬父母。曾子认为，“父母有过，谏而不

逆”［２］１３３４，也就是说，父母有过失时，应该顺而

谏之，而 不 是 忤 逆；“父 母 恶 之，惧 而 无

怨”［２］１３３３，被父母所厌恶时，对父母应该心存畏

惧而不是怨恨。

如果劝谏了但父母并不听取谏言的话，怎

么办呢？曾子认为，事父母之道，“爱而敬。父

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

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

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大

戴礼记·曾子事父母》）。此谓：父母行为如果

合乎正道，就应听从之；如果不合乎正道，就应

劝谏之。谏言若不被采用，父母不义行为的后

果，就像是自己造成的一样。听从父母而不劝

谏是不孝，劝谏父母无效却不再跟随父母也是

不孝。孝子劝谏，是为了向父母讲明道理，而不

是争辩好胜。

如果父母一直不采纳自己的谏言，子女是

不是应该不依不饶地继续劝谏下去呢？《礼记

·曲礼》曰：“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

而随之。”［２］１５１亲子之礼与君臣之礼不同，君主

若不义，臣下再三劝谏而君主不听取的话，臣下

可以罢官离去。而亲子关系是不能改变的，谏

言不被采纳也只能心怀悲切地留在父母身边，

继续尽忠尽孝，希望有朝一日能感动父母，弃恶

从善。孔子认为：“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

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君子弛

其亲之过，而敬其美”（《礼记·坊记》）。若是

婉言劝告没有效果，子女应该多看父母的优点，

少看他们的过错，应像之前一样尽心侍奉父母，

不能私存忤逆之心。

事父母之道，虽然鼓励劝谏，但不主张力

争，最终落脚点在“有隐而无犯”［２］１６９，不能忤

逆，应当屈从。这里的“屈从”包含以下两层

意思。

一是委屈顺从。子女有时候会迫于压力违

背自己的本心而屈服顺从，其义近似于屈从，在

古代颇为常见。《礼记·内则》曰：“子有二妾，

父母爱一人焉，子爱一人焉，由衣服饮食，由执

事，毋敢视父母所爱，虽父母没不衰。子甚宜其

妻，父母不说；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

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２］８３８－８３９这种

屈从，尤其体现在父母之命的婚姻中，男子娶的

多是父母喜欢的而非自己喜欢的女子，有时也

会因父母不喜欢而被迫休妻，这是中国古代婚

姻的悲剧。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有的仍是父母

安排之下的相亲式婚恋，有的虽是自由恋爱，但

一到谈婚论嫁，父母的意见仍非常重要，尤其是

父母的反对意见，不得不屈从。

二是变通顺从。父母之令有时候是反复无

常、相互矛盾的，子女并不需要句句遵旨照办，

围绕其核心主旨从事即可。比如“舜孝感动

天”的故事，舜的父亲、继母和弟弟想要杀害

舜，几次合谋陷舜于险地，但舜每次都机智地化

险为夷。舜知道父母兄弟的恶行之后，并没有

因此埋怨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遵循孝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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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厚待之。父母之命是让舜去死，若是屈从，舜

应该一死了之，但舜并没有这么做。舜的避祸

既可理解为是出于人求生的本能，也可认为是

舜大孝的体现。舜若被谋害致死了，就会陷父

母于不义，他们将会受到舆论、道德和良心的谴

责（虽然其父母在策划谋害他的时候已经不在

乎义或不义了，也无良心可言，但事后如若良心

发现，而人死不能复生，难免会追悔莫及），舜

是有所不从以成父母大义，以德报怨，让仇恨止

于智者。现代社会，也有很多不像父母的父母，

但即使父母对子女不仁不义，子女也不应该因

此记恨报复父母，而应找到恰当的方式以保护

自己，化解仇怨，尽己所能善待父母。屈从的最

终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顺父母之意，成父

母大义，达到娱亲（“致其乐”）之实效。

　　四、娱亲的现实诉求

娱亲背后的动机有时很复杂，里面包含了

不同的现实诉求：或为感念父母养育之恩，或为

赢得父母对自己的喜欢，或为自己争取更多的

利益，等等。我们并不排斥某些娱亲孝行有获

利之动机，但是，纯功利性的娱亲是一种伪孝，

即使是借孝谋取私利，也应先孝后利，故端正行

孝初心是孝之根本。

其一，娱亲是一种求生本能。很多父母都

偏爱“懂事”的孩子，子女中弱势一方往往更懂

得察言观色，以求在夹缝中生存发展。比如，在

古代帝王家，王子到一定岁数后几乎都能分封

独立，而公主未来命运如何全看父王赐婚优劣，

因此父爱成了稀缺资源。可帝王政务繁忙，且

子女众多，女儿要得到父亲的认可是很不容易

的。为争得父亲的宠爱，女儿们需机智聪明，了

解父亲脾气性情，各显其能。唐代宗之女华阳

公主，“韶悟过人，帝爱之。视帝所喜，必善遇；

所恶，曲全之”［４］３６６３。唐代宗即位之时，唐朝已

呈现衰败之势，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吐蕃回纥

侵扰，内忧外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代宗可

谓心力交瘁，其身边的人皆需小心谨慎，一言不

慎就可能触怒龙颜。华阳公主要讨好父亲，就

必须细心观察父亲的喜恶，投其所好，避其所

恶，曲意逢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然，若不

懂得察言观色，有时候讨好之举也可能适得

其反。

其二，娱亲能获得更多利益。古代没有实

行计划生育，一般家庭子女人数较多，要在众多

同辈中赢得更多关爱和重视，就必须让尊长关

注和认可自己，娱亲之举是激烈竞争的需要。

比如安乐公主，她是唐中宗李显与韦后所生，也

是中宗最小的女儿，她“光艳动天下”“请为皇

太女”。她受宠的原因有三：其一，她生于父亲

帝位被废、贬谪房陵的途中，困顿苦闷交加之际

迎来其生命，似乎预兆着李显恢复帝位的新希

望，李显对她尤为疼爱，并脱下自己的衣服包裹

住小婴儿，万般疼惜，取名为裹儿。［４］３６５４其二，

其生母韦氏与李显患难与共，她与父母在房陵

一住就是１４年（公元６８４—６９８），彼此建立了

深厚的患难之情。其三，“姝秀辩敏，后尤爱

之”［４］３６５４，她秀美聪慧，有“唐朝第一美人”之

称，而且能言善辩，深受母亲喜爱。安乐公主也

善于利用父母对自己的宠爱去哄父母高兴以达

成自己的目的，“尝作诏，箝其前，请帝署可，帝

笑从之”［４］３６５４，娇美嗲气的她模仿着朝臣刻板

严肃的样子，双手奉上诏书请父亲签署通过，此

时父亲并没有因为她干涉朝政而发怒斥责，反

而因其举止反常可爱而笑着听从。受宠女儿要

哄父母高兴是件较为容易的事情，安乐公主的

娱亲手段反复奏效，父亲对其纵容一而再、再而

三，以致她做事毫无忌惮、胡作非为，最后毒杀

父亲，串谋夺权，被人诛杀，不得善终。娱亲，浅

显地说，就是让父母高兴，但若无诚敬之心，娱

亲这种孝行很容易偏离正道，最终惹祸上身。

对于现代独生子女家庭来说，独子缺乏同辈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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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无需争夺就能获得父母之爱，在娱亲意识上

难免有些欠缺，有时反而是父母费尽心思博独

子欢心，使亲子关系本末倒置。

第三，娱亲能赢得社会名声。在古代中国

家国高度一体化的伦理政治中，娱亲这种孝行

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对于为君为官者

来说，“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君孝慈，

民才会忠，常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行”（《论语·子路》），为官者只有从修

身出发做好自己，才能以上率下；对于普通人来

说，孝亲才能忠君。儒家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

延续，若对父母不孝，其对君的忠诚度也将遭到

质疑，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孝名在加官晋

爵中具有一票否决权，历史上有些官员在父母

丧期不解官，结果被举报遭罢免，当然也有一些

人故意在服丧期间哀毁过礼，以博孝名，有些人

也确实因孝子美名被当局看中而受到提拔重

用。在历代史书中，统治阶级常褒奖因为孝亲

而放弃追求个人幸福权利的奉献精神，认为孝

行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

总之，娱亲是要父母乐，其核心是诚敬之

心。娱亲的动机很复杂，但纯功利性的娱亲是

一种伪孝，即使是借孝谋取私利，也应先孝后

利，端正行孝初心。我们要明辨真孝与伪孝，做

到知行合一行真孝。孝是一种道德实践，从理

论上讲清楚孝的内涵要求，是为了更好地践行

孝道。现代人因面临很多选择常常因陷入道德

困境而迷茫，需要优秀的道德精神来引导，我们

探讨古代娱亲是为了弘扬孝道文化，以筑牢现

代人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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